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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「大專校院STEM領域及女性研發人才培育計畫」 

線上說明會重點記錄 
會議時間： 110 年 6 月 18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14:00~15:30 
會議地點： 線上 Google Meet 
會議主持人 教育部高教司梁學政副司長 
紀錄人員： 本校實驗教育研究中心吳芝儀主任、蘇炯武教授兼研究組組長、 

吳珮玲助理 
會議重點： 
一、 主席致詞 

計畫重點有三項： 
1. STEM 領域需結合產業之產學合作、培育未來符合產業之人才。 
2. 鼓勵非 STEM 跨領域跨足參與 STEM 領域培育跨領域人才。 
3. 由於 STEM 領域女性逐年下降、計畫為加強女性友善環境、鼓勵女性學生參與。 

二、   計畫申請簡報：詳如簡報檔 

三、 Q & A 時間 
 針對計畫主持人資格 

1. 第一項「近 3 年曾參與或執行本部各會相關計畫、企業出資之產學合作計畫或

技術移轉案者。」及第二項「具備近 3 年產業界實務工作經驗者」若滿足其中

一項即可申請。 
2. 「本部各會相關計畫」包含科技部、教育部、及其他部會 
3. 「企業出資之產學合作計畫或技術移轉案者」列舉實證即可，不限金額。 
4. 協同主持人無人數限制。 
5. 高教深耕特色領域研究中心計畫、產業創新研發計畫之主持人、共同主持人或

協同主持人，不得為計畫主持人。 
6. 曾參與業界深耕，到業界實習的申請教師，若有實際對未來推動 STEM 人才培

育產學合作有實際鍊結者、將從寬認定。 
 關於學校每一申請案須與 1 家以上企業在 STEM 領域進行合作，並簽訂合作契約 

1. 產學合作之「企業」規模、資本額或營業項目不限。但計畫類別主要是(1)自然

科學、數學及統計；(2)資通訊科技；(3)工程、製造及營建等項。 
2. 「企業」或「產業界」均不包含各級「學校」。「醫院」的產學合作案則可放寬

認定。 
 關於 STEM 人才培育 

1. 人才培育須對接到產業界，須符合產業界所需人才。 
2. 每一案至少要有 8 名以上學生參與，其中 2 名為女性學生，為計畫申請基本條

件。 
3. 為獎勵女性學生參與，參與人員達 3 人以上者，每案每年可至多增額申請 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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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元 (原有申請額度為「每案每年最高全額補助 300 萬元」) 
4. 滿足第三點者，可在經費編列時，直接增列所需增額金額。 
5. 本案強調學生和產業界的實質參與，至多以 3 年為期。初期符合基本人數要求

和企業家數(1 家以上)即可，後續視實際需求可增加學生人數和企業家數。 
 針對 KPI 服務績效指標 

1. 具體服務績效可包括但不僅限於: 研發成果、技術產出、授權金、研究助理費、

學生之獎學金或工讀金、老師擔任企業顧問之顧問費…. 
2. 產學合作研發成果必須轉化為金額，並佔總補助額度的 1/2 以上。 
3. 具體服務績效指「企業回饋給學校的經費或金額」，佔總補助額度的 1/2 以上。 
4. KPI 不宜包括由廠商所捐贈之設備或器材。亦不宜為學生之業界實習。因本案以

和企業合作創建新的產出為目標。 
 關於計畫經費編列 

1. 每案經費編列包含經常門和資本門。但資本門不得超過總經費的 20%。 
2. 本案申請要點並無要求學校配合款或自籌款比例。但學校可視情況編列配合

款。 
 關於計畫申請和審查 

1. 以「校」為單位提出，每校申請 5 案為限，每一計畫主持人申請 1 案為限。 
2. 申請時間：即日起至 7 月 19 日(星期一)止受理申請。 
3. 計畫書格式參考申請須知第 9 頁開始。 
4. 每案頁數至多 20 頁以內，包含申請表格。 
5. 每一案的計畫書內容均必須涵蓋 5 個面向(人才培育面、女性支持面、總體營運

面、行政配套面、辦理績效面)。 
6. 提案執行年度期程由各案自行決定，至多 3 年。 
7. 每校至多可提出 5 案，每案至多補助 3 年。每年會進行成效考核，包含所有產

學研發績效。 
8. 通過初審的計畫案，會通知複審會議時間，通過初審的每一案均必須進行簡

報。(簡報 10 分鐘+詢答 5 分鐘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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